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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案件名称
开平市水口镇稳星商行未清除积水、垃圾，未完善防蚊等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措

施案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20250147

行政相对人类别 自然人 法人 非法人组织

行政相对人名称 开平市水口镇稳星商行

行政相对人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工商注册号

组织机构

代码

税务登

记号

事业单位

证书号

社会组织

登记证号

92440783MA57

8YR000

法人及非法人组织
法人代表/负责人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自然人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身份证 440724***********9

违法事实
2025 年 10 月 24 日，卫生监督员检查发现开平市水口镇稳星商行未及时清

除积水、垃圾，未完善防蚊等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措施。

违法依据
《广东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第四十二条、《广东省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规

定》第十一条第（一）（二）（四）项

处罚依据
《广东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第六十九条、《广东省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规

定》第十七条第（一）项

处罚类别 警告、通报批评

处罚内容 警告

处罚决定日期 2025 年 10 月 24 日

公示期限 12 个月

执法主体 开平市卫生健康局

受委托单位 开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平市卫生监督所）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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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称 融创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开平分公司未完善防蚊等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措施案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开卫传罚〔2025〕02 号

行政相对人类别 自然人 法人 非法人组织

行政相对人名称 融创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开平分公司

行政相对人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工商注册号

组织机构

代码

税务登

记号

事业单位

证书号

社会组织

登记证号

91440783MA4W

FU007B

法人及非法人组织
法人代表/负责人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程玲 身份证 612426***********4

自然人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违法事实

2025 年 10 月 11 日，卫生监督员检查发现融创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开平

分公司在开平市水口镇沙冈金山大道 1号潭江首府未完善防蚊等病媒生物预防

控制措施。

违法依据 《广东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第四十二条

处罚依据
《广东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第六十九条、《广东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基

准》中针对“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行为”的“一般”裁量基准

处罚类别 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处罚内容 罚款 500 元

处罚决定日期 2025 年 10 月 24 日

公示期限 12 个月

执法主体 开平市卫生健康局

受委托单位 开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平市卫生监督所）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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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称 罗云香住处未清除积水、垃圾，未完善防蚊等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措施案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20250148

行政相对人类别 自然人 法人 非法人组织

行政相对人名称 罗云香

行政相对人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工商注册号

组织机构

代码

税务登

记号

事业单位

证书号

社会组织

登记证号

法人及非法人组织
法人代表/负责人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自然人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身份证 440724***********8

违法事实
2025 年 10 月 25 日，卫生监督员检查发现罗云香住处未及时清除积水、垃

圾，未完善防蚊等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措施。

违法依据
《广东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第四十二条、《广东省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规

定》第十一条第（一）（二）（四）项

处罚依据
《广东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第六十九条、《广东省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规

定》第十七条第（一）项

处罚类别 警告、通报批评

处罚内容 警告

处罚决定日期 2025 年 10 月 25 日

公示期限 12 个月

执法主体 开平市卫生健康局

受委托单位 开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平市卫生监督所）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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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称 康亚连未及时清除积水，消除病媒生物及其孳生条件案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开卫传罚〔2025〕03 号

行政相对人类别 自然人 法人 非法人组织

行政相对人名称 康亚连

行政相对人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工商注册号

组织机构

代码

税务登

记号

事业单位

证书号

社会组织

登记证号

法人及非法人组织
法人代表/负责人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自然人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身份证 440821***********7

违法事实
2025 年 10 月 21 日，卫生监督员检查开平市赤坎镇中庙村委会龙西村长安

里 2号发现康亚连未及时清除积水，消除病媒生物及其孳生条件。

违法依据 《广东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第四十二条

处罚依据
《广东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第六十九条、《广东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基

准》中针对“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行为”的“一般”裁量基准

处罚类别 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处罚内容 罚款 100 元

处罚决定日期 2025 年 10 月 28 日

公示期限 12 个月

执法主体 开平市卫生健康局

受委托单位 开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平市卫生监督所）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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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案件名称

开平市东华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综合门诊部使用未取得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处方

权的医师开具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处方案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开卫医罚〔2025〕30 号

行政相对人类别 自然人 法人 非法人组织

行政相对人名称 开平市东华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综合门诊部

行政相对人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工商注册号

组织机构

代码

税务登

记号

事业单位

证书号

社会组织

登记证号

法人及非法人组织
法人代表/负责人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陈秋霞 身份证 440822***********7

自然人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违法事实

2025 年 8 月 19 日，卫生监督员检查发现开平市东华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综合

门诊部使用未取得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处方权的医师开具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

处方。

违法依据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处罚依据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第（一）项、《广东省卫生健康行政

处罚裁量基准》中针对“使用未取得抗菌药物处方权的医师或者使用被取消抗

菌药物处方权的医师开具抗菌药物处方”的“从轻”裁量基准

处罚类别 警告、通报批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处罚内容 警告；罚款 5000 元

处罚决定日期 2025 年 10 月 27 日

公示期限 12 个月

执法主体 开平市卫生健康局

受委托单位 开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平市卫生监督所）

备注


